2013级《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中西点方向

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640202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学    制：三年

就业面向：

1、就业面向

宾馆、饭店的餐饮部、厨房；餐饮企业的厨房；企、事业单位的后勤集团；食品加工企业。

2、 就业岗位

    （1）初始岗位：在面点主厨岗位上从事中式面点制作、西式面点制作工作；在营养配餐岗位上从事食谱编制、原料检验、营养咨询和配餐工作；在厨政管理岗位上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可自主创业。

    （2）目标岗位：餐饮业、饭店业、饭店业餐饮部的主管、中西点心岗位厨师长、行政厨师长、经理、餐厅总监等；食品加工企业技术主管、营销经理等；餐饮业、饭店业、企事业单位后勤集团、食品加工企业的营养分析员。                     
一、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是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烹饪操作技能和营养配餐以及厨政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专业人才。
二、人才培养规格

（一）素质要求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知识；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明确的职业理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勇于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能胜任本专业岗位的工作，能在工作中讲求协作，对在竞争中遭遇挫折具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能在艰苦的工作中不怕困难，奋力进取，不断激发创造热情。具有从事艰苦工作的思想准备和较强社会适应能力、社交能力。

（二）知识结构

具有熟练操作计算机常用软件、并且处理业务工作的能力，获得高等学校计算机考试一级证书，具有一定的英语应用能力，具有独立操作烹饪技能达到中式烹调师三级证书的能力，具有熟知烹饪与营养搭配方面的能力。

（三）能力结构

    1、熟悉餐饮企业运作方式和工艺流程，具有烹饪原料加工、中西点制作、中西餐菜点和营养配餐能力。

 2、具有宴会设计、冷盘造型、冷拼雕刻等技艺。

 3、具有菜单设计，营养配餐的能力。

 4、初步具有中西面点创新能力和厨政管理能力。

（四）职业资格证书设置
表1  职业资格证书设置一览表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
	发证机关
	是否作为毕业条件
	学分

取得条件
	相关联课程

或实训项目
	考证时间

	中式烹调师（高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否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中式烹饪实训
	实习前

	公共营养师（三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否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烹饪营养与卫生宴席菜单设计
	实习前

	中式面点师（高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是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中西点心制作技术
	实习前

	西式面点师（高级）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否
	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中西点心制作技术
	实习前


    三、毕业条件

表2  三年制学生毕业条件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要  求

	1
	应在规定年限内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
	141 学分

	2
	计算机应用能力
	获得省高校计算机应用能力一级证书

	3
	英语应用能力
	取得全国英语应用能力考试，B级证书或参加校内英语考试成绩合格。

	4
	职业资格证书
	中式面点师（高级）


四、课程设置

（一）专业主干课程

中餐制作技术、烹饪营养与卫生、中餐烹饪实训、中西面点制作技术、西餐制作技术、食品雕刻技术。
    （二）课程设置说明
表3  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结构一览表
	类别
	项  目
	总学分
	总学时
	理论教学学时
	课程实践学时
	学时

百分比

	课

程

类

型
	必

修

课
	公共必修课程
	29
	438
	254
	184
	29%

	
	
	专业基础课程
	15.5
	248
	215
	33
	17%

	
	
	专业课程
	44.5
	720
	199
	521
	47%

	
	
	素质教育课
	
	
	
	
	

	
	选

修

课
	公共选修课程
	4
	64
	64
	0
	4%

	
	
	专业选修课程
	2
	32
	8
	24
	2%

	
	
	专业素质延展课程
	2
	32
	8
	24
	2%

	合    计
	97
	1534
	748
	786
	

	环

节

类

型
	理论教学
	97
	748
	
	28%

	
	课内实践性教学
	
	786
	
	72%

	
	专周实践性教学＊
	0
	0周（ 0 学时）
	

	
	职业综合实践＊
	44
	44周（1144学时）
	

	
	职业资格证书
	
	
	

	合    计
	141
	2678
	
	


备注：1、＊专周实践性教学详见实践教学安排一览表6。

2、若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可给1-2个学分。

五、教学总体安排
表4  教学周数分配表

	学年
	学

期
	入学

教育

军训
	课内

教学
	考试
	实习

实训
	运动会技能赛
	公益

劳动
	毕业

设计

（论文）
	毕业

教育
	机动
	小计

	一
	1
	2.5
	15
	1.5
	
	0.5
	
	
	
	0.5
	20

	
	2
	
	16
	1.5
	
	
	
	
	
	2.5
	20

	二
	3
	
	17
	1.5
	
	0.5
	
	
	
	2
	21

	
	4
	
	13
	0.5
	5
	
	
	
	
	0.5
	19

	三
	5
	
	
	
	20
	
	
	
	
	
	20

	
	6
	
	
	
	13
	
	
	6
	0.5
	0.5
	20

	合计
	2.5
	61
	5
	38
	1
	0
	6
	0.5
	6
	120


 六、教学进程表   
表5  课程设置及各个学期学时分配表

	（一）公共课程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  时
	各学期授课周数、学时

	
	
	总

学时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理论
	实践
	15周
	16  周
	17 周
	13+5周
	20  周
	20周

	公共必修课程、素质教育课程
	毕业实习与

毕业设计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32
	16
	48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26）
	38
	26
	
	38
	
	
	

	3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72
	32
	40
	
	72
	
	
	

	4
	高职高专英语
	7
	120
	80
	40
	56
	64
	
	
	

	5
	体育
	4
	144
	56
	88
	28
	28
	44
	44
	

	6
	军事教育
	1
	（68）
	16
	52
	
	
	
	
	

	7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0
	8
	8
	
	
	

	8
	就业指导
	2
	（38）
	18
	20
	课内学时安排于第二、三、四学期
	

	9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6）
	16
	20
	思政部组织安排于第三、四学期
	

	10
	爱的教育
	
	
	
	
	思政部组织安排于第一学年
	

	11
	公益劳动
	1
	1周
	
	
	具体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12
	安全教育
	0
	（4）
	
	
	由院办统一安排
	

	小    计
	29
	438
	254
	184
	140
	212
	170
	76
	

	公共选修课程（每生必须修满4个学分）
	

	1
	
	
	
	
	
	
	
	
	
	

	2
	
	
	
	
	
	
	
	
	
	

	小    计
	4
	64
	64
	0
	
	32
	32
	
	

	合    计
	33
	502
	318
	184
	140
	242
	76
	44
	


	（二）专业课程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  时
	各学期授课周数、学时

	
	
	总学时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理论
	实践
	15周
	16  周
	17 周
	13+5周
	20  周
	20周

	专业基础课程
	集中性实训、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1
	中餐制作技术技术
	2.5
	40
	33
	7
	40　
	
	　
	
	

	2
	烹饪概论
	1.5
	24
	20
	4
	24
	
	
	
	

	3
	烹饪营养与卫生
	4.5
	72
	66
	6
	
	　
	44　
	28
	

	4
	烹饪原料学
	1.75
	28
	24
	4
	28
	　
	　
	
	

	5
	餐饮管理 
	1.75
	28
	24
	4
	　
	
	28
	
	

	6
	饮食消费心理学
	1.75
	28
	24
	4
	
	
	28
	
	

	7
	营养配餐与宴席设计
	1.75
	28
	24
	4
	
	
	
	28
	

	
	小    计
	15.5
	248
	215
	33
	92
	
	100
	56
	

	专业课程
	

	1
	中餐烹饪实训
	10
	168
	46
	122
	　
	56
	56
	56
	

	2
	烹饪基本功练习
	2
	32
	8
	24
	32
	
	
	
	

	3
	创新菜肴制作
	2
	32
	8
	24
	　
	
	
	32
	

	4
	中西面点制作技术
	14
	224
	56
	168
	56　
	56　
	56
	56
	

	5
	西餐制作技术
	5
	80
	23
	57
	　
	　
	42
	38
	

	6
	食品雕刻技术
	8
	128
	44
	84
	　
	45　
	45
	38
	

	7
	冷拼与菜肴围边技术
	3.5
	56
	14
	42
	56
	
	
	
	

	小    计
	44.5
	720
	199
	521
	144
	157
	199
	220
	

	合    计
	60
	968
	414
	554
	236
	157
	299
	276
	


说明：实行“2+1”培养模式的第五学期开始进行顶岗实习，第四学期教学周为13周，校内课时结束时间为5月最后一个星期，6月1日--6月10日为学生实习准备时间与到实习单位报道的时间。

	（三）职业拓展课程

	课 程 名 称
	学分
	学  时
	各学期授课周数、学时

	
	
	总学时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理论
	实践
	15周
	16  周
	17 周
	13+5周
	20  周
	20周

	      专业选修课程 （每生必须修满 2  学分）
	集中性实训、顶岗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

	1
	中国名菜
	2
	32
	8
	24
	
	
	
	
	

	2
	药膳食疗与保健
	2
	32
	8
	24
	
	
	
	
	

	3
	调酒与酒水知识
	2
	32
	8
	24
	
	
	
	
	

	
	
	
	
	
	
	
	
	
	
	

	小计
	2
	32
	8
	24
	32
	
	
	
	

	（专业素质）综合能力延展课程（每生必须修满 2 学分）
	

	1
	厨政管理
	2
	32
	24
	8
	
	
	
	
	

	2
	创意盘饰
	2
	32
	8
	24
	
	
	
	
	

	
	
	
	
	
	
	
	
	
	
	

	小   计
	2
	32
	8
	24
	
	
	
	32
	

	合    计
	4
	64
	16
	48
	32
	
	
	32
	


    说明：《中国名菜》安排在第二学期；《药膳食疗与保健》安排在第三学期；《调酒与酒水知识》安排在第四学期，每名学生只需要选修其中一门课程即可，即32课时，2个学分。《创意盘饰》安排在第二学期；《厨政管理》安排在第四学期，每名学生只需要选修其中一门课程即可，即32课时，2个学分，最终职业拓展课程总课时合计为64课时，4学分。

七、实践教学安排

表6  实践教学安排一览表

	模块
	实践项目
	学分
	学时
	学期与学时安排
	场地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课内实践教学
	参见表5：课程设置及各学期学时学分分配表
	
	786
	
	
	
	
	
	
	
	

	
	
	
	
	
	
	
	
	
	
	
	

	专周实践性教学
	
	
	
	
	
	
	
	
	
	
	不安排专周实践

	职业综合实践
	毕业实习
	38
	988
	
	
	
	130
	520
	208
	
	

	
	毕业论文（或设计）
	6
	156
	
	
	
	
	
	156
	
	

	
	小计
	44
	1144
	
	
	
	130
	520
	364
	
	

	合   计
	
	1930
	
	
	
	
	
	
	
	


    说明：1、课程总学分已含课内实践学分，不再纳入本表学分总计栏内。

          2、集中性、专周实践性教学，教师工作量按学院有关规定计算。

      3、专业实践课程都是属于课内实践教学，故不另行安排专周实践教学。

八、推荐教材

表7  主要教材资料    
	类型
	课程名称
	教材名称
	编著者
	是否高职高专
	出版社

	专

业

基

础

课
	中餐制作技术技术
	中餐制作技术技术
	王作鐤

曾永福
	是
	厦门大学出版社

	
	烹饪营养与卫生
	烹饪营养与卫生
	刘爱月
	是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

业

课
	中餐烹饪实训
	自编教材
	
	
	

	
	中西面点制作技术
	中西点制作技术
	王作鐤

曾永福
	是
	厦门大学出版社

	
	西餐制作技术
	西餐制作技术
	王作鐤

曾永福
	是
	厦门大学出版社

	
	食品雕刻技术
	自编教材
	
	
	


九、继续专业学习深造建议

1、专升本计划： 

学生应确立终身教学理念，高等职业教学阶段学业完成后可通过应用本科教育对口继续深造。本专业毕业后，可参加普通高校专升本、成人继续教育专升本等选拔考试，合格者学习一至两年获本科毕业证书。 

2、自考、函授本科： 

本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同时参加学院与相关本科院校联合开办的“本科自考衔接高职教育”学习，也可以在毕业后进入函授本科学习。在本专业学习的基础知识，也可为将来其他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十、相关说明

1、素质教育主要指通过第二课堂进行的各类素质养成教育，如军事教育（汉军事理论）68学时、就业指导38学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36学时、爱的教育含在思想道德课程中、公益劳动1周、安全教育等4学时，此类课程不计入教学计划总学时。

2、考证级等级考试：计算机必须取得大学计算机一级等级证书，并以等级证书作为该科成绩合格条件。

3、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等级考试（CET4、CET6）成绩达到有关规定的可以证代考。CET4代英语成绩85分，CET6代英语成绩95分，取得证书后英语可免修。

4、执行双证书制度，取得相应职业技能证书的，该门课程成绩按学院“以证代考”等有关规定执行。

5、参加各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的相关课程成绩按学院“以赛代考”的有关规定执行。

专业负责人：                              年   月   日 

教研室主任：                              年   月   日

系主任：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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